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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吳金陳訴，新竹市農會、勞工保險局否准

渠依規定辦理「農民健康保險」退保並加保

「國民年金保險」案，損及權益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按農民健康保險係政府早年為維護農民健康、增進

農民福利，並促進農村安定，於民國(以下同)78 年間即

行開辦以特定職業別人民為保障對象之社會保險；而國

民年金保險則為近年政府為貫徹憲法第 155 條「國家為

謀社會福利，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。人民之老弱殘廢，

無力生活，及受非常災害者，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

救濟。」所強調之國家照護義務而推行之普遍性社會保

險，以建構完善之社會保險網絡。二者之制度內涵及保

障功能雖有不同，惟建構社會安全體系之目的，則無二

致。另按「投保單位應於審查所屬農民投保資格通過加

保或喪失資格退保之當日，列表通知保險人；其保險效

力之開始或停止，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。但投保單

位未於投保資格審查通過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者，對

保險人依本條例所為之給付，應負賠償責任。」為農民

健康保險條例第 9 條所明定。 

本案陳訴人吳金女士以及同以新竹市農會為投保單

位之蔡陳滿、楊洪鳳梅、楊梅花等 3 名農保被保險人，

確曾因欲改參加國民年金保險而於 97 年 9 月 30 日至新

竹市農會辦理退出農保手續，並均填具農保退保同意書

交由投保單位辦理退保事宜。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

保險局(以下簡稱勞保局)之農保線上申報退保作業操作

步驟，需於依序鍵入退保資料、點選「執行申報」後，

查收網站回傳申報完成之確認訊息，詎料投保單位承辦

人雖聲稱確實有「鍵入」資料，卻因「不明」原由未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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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傳送至勞保局網站，完成退保手續，致上開 4 名原農

保戶之申報退保日期較實際提出退保申請日遲延 3 個月

，至 97 年 12 月 30 日始完成退保，並因而造成渠等無法

於年滿 65 歲前納入國民年金保險，進而享有該保險之老

年年金給付福利，影響當事人權益甚鉅。 

本案勞保局迭以陳訴人於年滿 65 歲前均仍參加農

保，非屬國民年金之納保對象；於 97 年 12 月 30 日陳訴

人自農保退保後，因已逾 65 歲，無法再行加入國民年金

保險為被保險人，爰認定陳訴人並不符合國民年金法所

定有關老年年金之請領資格，衡諸國民年金法第 7 條及

第 29 條之規定，固非無據；惟查上開兩項社會保險制度

，既屬政府依憲法所推動實施之福利措施，此二保險制

度所定義之保險事故及給付範圍各有不同，為擴大社會

保險之保障功能，提供更多國民老年生活之經濟安全保

障，以貫徹政府增設國民年金保險制度之美意，於當事

人可能同時符合各該社會保險所定納保要件之情況下，

自應允許當事人自由選擇對其較為有利者參加。又基於

照顧社會基層民眾之立場，政府應妥為宣導並充分尊重

當事人之選擇權，避免民眾在加、退保過程中，意外喪

失本應享有之權益。觀諸勞保局曾於 97 年 9 月 8 日國民

年金新制上路前，以保受承字第 09760345670 號函主動

檢送經該局比對，年滿 64 歲未滿 65 歲且不合乎請領老

農津貼之農保被保險人名單予各縣市農會，並請各農會

儘速將得改納國保之訊息轉知所屬被保險人，顯見該局

對此當亦屬明知且有所體認。而陳訴人受新竹市農會通

知後亦明確表達欲即時參加國民年金之意思，此有陳訴

人於 97 年 9 月 30 日填交予新竹市農會之農保退保同意

書在卷可稽，是陳訴人確有退出農保，並參加自隔日起

實施之國民年金保險之意思已足堪確認，僅因投保單位

之行政作業疏失，致未於當日完成線上申報退保手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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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查各農會以投保單位之身分辦理農保相關業務，

雖非居於受勞保局委託之代理人地位，惟農會係接受政

府補助之私法人，具有一定之公共任務性質，除中央主

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外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目

的事業範圍內對農會亦有指導、監督之權，此為農會法

第 3 條所明定。倘以此等不可歸責於陳訴人之事由，阻

絕陳訴人納入國民年金保險體系之可能性，無異係將農

會承辦人員因作業疏失所生之不利益歸由弱勢之農民承

擔，此非但有悖於農會法第 1 條明文宣示「農會係以保

障農民權益、改善農民生活為宗旨」之意旨，亦不無將

政府對農會監督、指導不力之苦果轉嫁予農民之嫌，顯

非正辦，甚至已與政府致力推動社會保險，以提供人民

社會生活安全保障之精神背道而馳，殊非所宜。基於社

會保險制度係在維護被保險人之基本生活安全，並考量

97 年 12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 6 條之

修法理由特別提及「為落實農民得選擇參加本保險或國

民年金保險之政策，並避免制度轉銜時有所間斷，以維

護其權益，爰修正原條文，增列但書規定，列為第一項

」。勞保局允宜重行檢討相關處分之妥適性，優予考量

從寬審認本案陳訴人吳金女士以及與本件案情相仿之蔡

陳滿、楊洪鳳梅及楊梅花女士之農保退保日期為渠等向

新竹市農會申請退保之 97 年 9 月 30 日，並據以審酌將

渠等溯及納入國民年金保險之可能性，共為體恤老年失

依之困境，從而維護政府建構完善社會保險之德政。 

 


